附件2

关于征求《大兴区限额以下工程施工安全

管理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2022年3月9日,大兴区住建委研究制定了《大兴区限额以下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试行）》）。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
为贯彻落实由市住建委、市应急局、市教委、市规自委、市城管委、市交通委、市水务局、市卫健委、市园林绿化局、市通信管理局、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联合制定的《关于印发<限额以下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京建发〔2021〕432号）要求，建立健全全区限额以下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机制，全面加强我区限额以下工程的安全生产监管，区住建委研究制定了《大兴区限额以下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

二、目标
该文件的制定进一步明确了限额以下工程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弥补安全监管空白，切实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夯实安全生产管理基础，全力压减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三、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试行)》共包含十一大部分。
    第一部分指导思想。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关于安全生产的工作要求，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第二部分适用范围。适用于大兴区行政区域内从事限额以下工程的安全生产和监督管理。农村建设工程、居民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临时性建筑、抢险救灾工程、军事建设工程遵照相关法律、法规，不适用本实施细则。
第三部分工作目标。该文件的制定是为进一步明确限额以下工程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全力压减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第四部分监管模式。实行区级行业指导，属地负责，综合治理的工作模式。按照“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工作流程，由属地牵头，进行日常巡查和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部分联席会议制度。设立联席会议办公室、明确成员单位，依据工作职责负责各行业范围内限额以下工程的安全生产指导和服务工作。
第六部分工程参建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明确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主体责任。

第七部分属地安全监管责任。属地依据《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相关规定，建立监管台账；在日常巡查中，重点对工程参建单位（个人）进行8项检查；及时核实并处理投诉举报，对事故隐患或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制止纠正并督促整改；积极发挥广大群众和第三方安全机构的作用。

第八部分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充分利用好综合治理的工作模式，与区行业主管部门的联勤联动。其中对于未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擅自开工建设、施工出现重大隐患，多次制止无效或拒不整改的违法行为，应立即启动该机制，并上报区相关部门；超出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执法部门行政处罚权限的，移送区级相关执法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部分明确各行业部门职责，建立考核机制。各行业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协助属地对该类工程参建各方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区安委会将限额以下工程的安全监管和指导服务情况纳入对各部门的安全生产综合考核，明确考核标准，层层细分责任，层层强化考核，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各行业部门在接到属地“吹哨”后，对照执法目标，分解执法责任，确定执法流程，落实执法措施。

第十部分事故处理及评价。严格执行《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北京市大兴区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等规定，按照《北京市事故控制目标及评价工作方案》要求进行考核评价。 

第十一部分工作要求。一是以各属地为主体，加强与相关行业部门的联动，加强隐患的源头治理和前端处理，完善和健全社会公共安全监管体系。 二是加强组织领导，从区级层面统筹指导我区限额以下工程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各属地负责对本区域内限额以下工程安全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
特此说明。

        北京市大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2年3月9日


